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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 – 評稅基期 

 

評稅基期為以下期間之一： 

1. 截至有關課稅年度 3 月 31 日止的一年； 

2. 如年結並非於 3 月 31 日截結，則為在有關課稅年度 3 月 31 日止一年內終結的會計年度； 

3. 如開始或停止業務，或更改結帳日期，則為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 18C 條、18D 條或 18E

條規定的特別期間； 

4. 如屬新開業務，倘有關期間的帳目尚未製備，則可依照該期間帳目的分攤利潤來計算出應評

稅利潤；或 

5. 如屬停止業務 / 轉讓業務，則在下述情況下會採用特別規則來處理： 

• 若業務並未停止，但全部或部分已轉讓或交予別人經營； 

• 若業務在 1974 年 4 月 1 日以前開業而在 1979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停業。 

 

開始業務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 18C 條，就開始業務的評稅基期可分為： 

1. 如首次帳目是以截至有關課稅年度內某日為結算日，其評稅基期即為開業之日至該帳目結算

日為止的期間。 

2. 如首次帳目所關乎的時期超過1年，且是以截至開業的課稅年度的下一課稅年度內某日為結算

日，其應評稅利潤則以局長認為適合的基準而計算。 

3. 如首次帳目所關乎的時期為 1 年或不足 1 年，且是以截至開業的課稅年度的下一課稅年度內

某日為結算日的，則可當作其在開業的課稅年度內並無應評稅利潤。 

 

停止業務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 18D 條，就停止業務的評稅基期可分為： 

1. 其停業的課稅年度的上一年評稅基期完結後翌日起至停業日為止的期間。 

2. 如開業的課稅年度的下一課稅年度內停止經營及憑藉稅務條例第 18C(2)條的規定，已當作該

法團在開業的課稅年度並無任何應評稅利潤，那評稅基期則為開業之日起至停業日為止的期

間。 

3. 如所停止業務的法團是於 1974 年 4 月 1 日前開始在香港經營，並在 1975 年 4 月 1 日後停

業，其評稅基期則有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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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帳日期的更改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 18E 條，結帳日期的更改是基於某一課稅年度內有以下情況發生： 

1. 沒有在下一課稅年度以同一日結算帳目；或 

2. 在下一課稅年度以多於一日結算帳目。 

 

在上述情況下，稅務條例第 18E 條賦予稅務局局長有權力按其認為適合的基準來評定該課稅年度及

上一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利潤。 

 

資料來源：香港稅務局網頁  

- https://www.ird.gov.hk/chi/tax/bus_pft.htm#a04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

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電話：+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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